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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时，再次明确要求云南要“努力

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是

对云南民族工作的肯定、鞭策和殷切

期望，更为我省推进示范区建设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示范

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系统

部署、高位推进，示范区建设成为新

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载

体。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亲自

深入独龙江等边疆民族地区调研，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作出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委、

省政府建立健全了示范区建设领导小

组和工作机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

划和措施，明确了指导思想、目标任

务、保障措施和责任分工，示范区建

设成为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和行

动。省部合作成效显著，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通过媒体报道、经验交

流和理论研讨会、参观学习等一系列活

动的开展，“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

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深入人心。

通过整合资源、合力攻坚，示范

区建设成为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

有力抓手。2014年，我省整合了省级

各部门项目资金 1050亿元投入到民族

地区。2015年，整合投入到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的项目资金达到 1300 亿

元。民贸民品“十强百企”三年行动

计划、《云南省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

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

计划 （2015~2017）》等工程的实施，

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自

治地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通过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示范

区建设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

台。我省坚持把惠民政策的着力点放

在低收入、特困少数民族群众身上，

民族地区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创新了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模式。率先

在全国实施人口较少民族综合保险

和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助学补助工

作，民族地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

断完善。实施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抢救保护和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

工程等项目，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

传承和保护。

通过健全机制、强化措施，示范

区建设成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一系列

大众化、时代化、特色化、实体化、

常态化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的实

施，进一步唱响了民族团结主旋律，

凝聚了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完善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健全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团结稳定信息和工作

网络，巩固提升了民族团结进步、宗

教和谐的良好局面。自示范区建设工

作全面启动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37个模范集体

和 44个模范个人受到国务院表彰，88
个模范集体和112个模范个人受到省政

府表彰。

通过抓点带面、整体推进，示范

区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

践。“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

程”的推进，打造了一批民居有特

色、产业强、环境好、民富村美人和

谐的民族特色示范村镇，涌现出了贡

山独龙江乡、巍山永建镇、昆明金星

社区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典型，大理

州和西双版纳州被列为全国首批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不断推

进，我们迎来了“十三五”开局之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省各族

人民在谱写中国梦云南篇章的路上继

续奋勇前进。下一步，在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建设中，我省将坚持做到

“建设小康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

保障同权、民族团结同心、社会和谐

同创”，落实好各级工作责任，编制实

施好一批规划，强化典型示范、引领

带动，做好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握

紧发展这把“总钥匙”，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力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打造好民族文化这张名片，推

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好“在云

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

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好“各民族都

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的信念，随着各项规划的逐步落实，

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一定能在云

南实现。

本刊记者 王利平■

一家人都要过上 日子好

15


